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設備元件抽測原則及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重新

計算規定 

一、 主管機關執行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之設備元件抽測個數原則如下： 

(一) 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執行設備元件之洩漏濃度檢測作

業。 

(二) 設備元件抽測數量決定之依據如下： 

1. 計算濃度區間設備元件洩漏率，可以製程單一流體流經某類設備

元件計算或各類設備元件合併計算，計算公式如下： 

  
 

設備元件數量：最近四季統計之該製程之平均設備元件數量 

洩漏元件數量：最近四季統計之該製程之大於某洩漏濃度平均元

件數量 

註：某洩漏濃度可依公私場所申報情形，以 5ppm、1000ppm、

10,000ppm作為計量依據 

2. 設備元件抽測數量依據前述計算濃度區間設備元件洩漏率後，查

本附表三、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單一廠或製程之設備元件抽測數

量及判斷申報內容相符或申報內容不符之設備元件數量決定表決

定之。 

3. 主管機關執行抽測作業，倘抽測之設備元件含依揮發性有機物空

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標示標籤者，仍需

執行抽測作業。 

4. 主管機關執行抽測作業，應於連續五個工作天內完成，但因天候

因素影響不在此限。 

二、 主管機關抽測結果與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報結果之符合度判定原則

應以設備元件洩漏抽樣檢測結果之洩漏元件數量，與查表結果進行比較；

倘抽樣檢測洩漏元件數量大於或等於查表結果，則判定為申報內容不符，

倘抽樣檢測洩漏元件數量小於查表結果，則判定為申報內容相符。 

倘經判定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報內容不符者，主管機關得依下列

公式重新計算各季空氣污染物之排放量： 



製程單一流體流經某類設備元件之各洩漏濃度區間排放量(公斤)= 製程

單一流體流經某類設備元件總數 元件之抽測總數量單一流體流經某類設備

元件抽測數量各洩漏濃度區間之設備
  公告

排放係數季操作時數
 

三、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單一廠或製程之設備元件抽測數量及判斷申報內

容相符或申報內容不符之設備元件數量決定表： 

總元件數量 

濃度區間設備元件洩漏率= (洩漏元件數量/設備元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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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1~250,000 220 301 356 424 499 579 644 715 791 855 924 



總元件數量 

濃度區間設備元件洩漏率= (洩漏元件數量/設備元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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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表抽樣數值，建立於超幾何分配狀況下，α=0.05，β=0.20 

2. α(型 I誤差的機率)：係指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宣稱洩漏率為正確的，但依據判斷準則被判定為錯誤的機率。 

3. β(型 II誤差的機率)：係指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宣稱洩漏率為錯誤的，但依據判斷準則被判定為正確的機率。 

4. 虛無假設：表示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宣稱其設備元件洩漏率為正確。 

5. 對立假設：表示洩漏率大於或等於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宣稱其設備元件洩漏率加上 2%的誤差。 

6. 表格上方數字為判定設備元件抽測數量；下方數字代表設備元件洩漏個數上限。 

7. 倘洩漏元件比例及總元件數量大於設定之邊界值，應以邊界值之規定辦理。 

 


